
 

张明：中央财经委会议释
放的关于“共同富裕”的
重要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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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明 

 

注：2021 年 8 月 17 日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。从会议公

报来看，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与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

两大问题。这次会议公报释放了很多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信息，值得各方

面高度关注。以下是笔者对这次会议公报中关于共同富裕部分的学习体会。

必须指出的是，以下原文都引自本次会议公报，笔者仅仅从结构与逻辑上

进行了梳理，梳理不当之处请读者谅解。 

一、基调 

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，要坚

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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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历史渊源 

第一步：改革开放后，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，认识到

贫穷不是社会主义，打破传统体制束缚，允许一部分人、一部分地区先富

起来，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。 

第二步：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

更加重要的位置上，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，打赢脱贫攻坚战，全

面建成小康社会，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。 

第三步：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，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

盾的变化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，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

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，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。  

三、对共同富裕的界定 

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，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，

不是少数人的富裕，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，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。 

四、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（小标题为笔者所加） 

1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，畅通向上流动通道 

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，为人民提高受

教育程度、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，畅通向上流动通道，

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，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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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

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，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坚持“两个毫不动摇”，

坚持公有制为主体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

先富带后富、帮后富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、合法经营、敢于创业的致富带

头人。 

3、尽力而为，量力而行 

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，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，形成人人享有的合

理分配格局，同时统筹需要和可能，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

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，重点加强基础性、普惠性、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。 

4、循序渐进，因地制宜 

要坚持循序渐进，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、艰巨性、复杂性有充分估计，

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，总结经验，逐步推开。 

五、分配问题是共同富裕的核心 

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，正

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，构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

基础性制度安排，加大税收、社保、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，

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，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，合理调节高收入，取缔非

法收入，形成中间大、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，促

进人的全面发展，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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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请注意其中关于三次分配的提法。） 

六、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举措（九个层面，小标题为笔者所加） 

1、平衡、协调发展 

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、协调性、包容性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

体制，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，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，支持中小企业发

展。 

2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

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，抓住重点、精准施策，推动更多低收

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。 

3、夯实公共服务与保障体系 

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，完善养老和

医疗保障体系、兜底救助体系、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。 

4、规范和调节高收入 

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，依法保护合法收入，合理调节过高收

入，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。 

5、规范不合理收入、取缔非法收入 

要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，整顿收入分配秩序，坚决取缔非法收入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4387


